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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财购字 (2018〕 2号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当事/、 :赣州市欣荣招投标代理有限公司

住所地址:兴 国县潋江大道 l11号

本机关对你公司代理的兴国县教育局电子白板一体机

项目 (项 目编号:伲Ⅻ⒛17以G GO15)捋购活动中存在的违
法行为,作 出政府采购行政处罚,明.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:

¨、遴法事实          讧

l。 招标文件评分标准中施工方案、̈培训方案、售后服务

方案分值设定的评审囚素未量化到相应区间。

上述评分标准违反了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

条例》第三十四条第四款
“
采用综合评分法的,评审标准中

分值设置应当与评审困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。
”
的规定。

、2。 未在采购合同签订后 5个工作日内退还中标供应商的

保证金,违反了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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∷∷∷∷〓∷〓 三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。

∷二∷、
∷
作出的处罚决定和处罚依据      ∷ 

。

∷依∷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来购法》第七十△条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六艹八条之规定 ,

本机关作如下决定:        ∷
贲令限期改正,给予警告。

∷ 三、权W-ll告知  ∷

你公司如不服本处罚决定,可 以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

日起∷00∷∷日内向赣州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9或者在接到本

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兴国县人民法院提起行

政诉讼。

除法律另有规定外,行政复议∵不口行政诉讼期间,行政处

罚不停止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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